《干部（职工）花名册》的填报说明

一、填表说明

1、各单位参照《干部（职工）花名册》样表设制，用A4纸打印。
2、“职务（职称）”栏中，一律使用全称或规范的简称，兼任的职务在职务名称后加“（兼）”，如“劳动保障事务所所长（兼）”；保留待遇的应注明“岗位、保留正/副科（股）级待遇”。

3、“出生年月”、“入伍时间”、“入党时间”要如实填写，填写时，年份、月份一律用2位数表示，如“72.05”。

4、籍贯是福清的，“籍贯”栏必须填到镇（街）及村（居）（镇、街按调整后的行政区划填写）；籍贯不是福清的，填到县（区）。

5、“文化程度”栏分为全日制教育和在职教育两类。填写的具体要求是：“全日制考试”栏填写参加工作时间之前通过全日制全脱产教育获得的最高学历；“在职教育”栏填写参加工作时间之后以其他学习方式获得的、经组织部审批认可的最高学历。获得在职硕士学位的在“备注”栏注明。

6、机关、企、事业单位应分表填报，如果是聘干还应注明。要在备注栏中体现个人的身份性质，如公务员、群团、参公、事业、事业聘干。《职工花名册》的“备注”栏中，应备注“何性质职工”。

7、镇街花名册干部职务应按机构改革后最新定岗填写。
二、填报要求

1、以上材料统计时间截止2011年12月31日，各单位应严格按照有关文件，认真核实编制及人员性质后填写，确保编制及人员岗位的准确性。

2、上报材料经认真核对后加盖单位公章，于规定时间前单面打印一式两份上报到市人事局综合科。

